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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征集2022年度交通运输科技示范工程需求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，部海事局、救助打
捞局、长江航务管理局、珠江航务管理局：

交通运输科技示范工程（以下简称科技示范工程）是我部统筹行业科技资源、促进
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抓手和载体。为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中的驱动
作用，支撑落实《交通强国建设纲要》《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》相关任务，依
据《交通运输科技示范工程管理办法》（交科技发〔2021〕67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
法》），现就开展2022年度科技示范工程立项需求征集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推荐条件

各地各单位推荐的科技示范工程须符合《管理办法》中明确的科技示范工程定位，
主题突出，对行业科技进步、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带动示范作用。

科技示范工程推广应用的科技成果应符合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方向，通过第三方评
价且技术先进、经济合理，知识产权归属明确，并具有一定应用规模，可复制性强，能
够形成相关标准规范或技术指南。优先支持推广国家科技计划项目、交通运输行业科技
项目（如交通运输行业重点科技项目清单、交通运输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库）等的科技成
果。

二、推荐组织

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，部海事局、救助打捞局、长江航务管理局、珠江航务管理
局（以下称为推荐单位）负责推荐本地区、本系统科技示范工程。

推荐单位应聚焦交通运输与科技创新融合，围绕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维养技术水
平、提高出行品质和运输效率、促进新技术工程化应用等，结合本地区、本系统“十四
五”重大工程、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项目、交通运输部重点工作要求等，系统谋划“十四
五”期间科技示范工作，并组织梳理2022年度科技示范工程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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